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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2007-042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部分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07 年 5 月 31 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佛山市顺

德区顺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融投资”）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对

佛山市顺德区捷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高公司”）的债权本金约 1.68 亿元、对

应利息、诉讼费以及本公司与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容桂信用社”）、

捷高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的权利以人民币 1.42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顺融投资。 

本公司与顺融投资、捷高公司、容桂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根据所获取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断顺融投

资、捷高公司和容桂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债权转让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07年第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的债权转让均投赞成票。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佛山市顺德区顺融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10 月 23 日，住所：顺德区

大良街道德民路 3 号区行政大楼 5 楼，法定代表人姓名：马国伦，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经营范围：对顺德工业园进行投资。 

2、佛山市顺德区捷高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4 年 9 月 16 日，住所：佛山市

顺德区大良凤山中路 38 号之二，法定代表人：何广辉，注册资本：壹仟万，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私营），经营范围：对房地产项目投资。 

3、顺德市容桂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28 日，地址：佛山市顺德

区容桂大道南 228 号，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 650 万元，法定

代表人：黄庆普，经营范围主营：办理个人储蓄业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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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结算业务；代理其他银行的金融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

债券；提供保险箱业务；代理外币储蓄存款业务；办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本公司享有的对捷高公司的债权本金、利息、诉讼费，以及本公

司与容桂信用社、捷高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中的权利。 

本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所拥有的

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黎社区居委会外环路以东的 254,629.69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

权以人民币 168,855,132.63 元的价格转让给捷高公司，但截止到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

任何款项。为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利益，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8 日与容桂信用社及捷高

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三方同意将捷高公司持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参照本公司前期

处理同地段 200 亩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予以处置，该宗土地使用权处置所得款项扣除

相关税费后由本公司以及容桂信用社两方平均分配，用于归还捷高公司所欠本公司以及

容桂信用社的上述债务（详见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香港商报》以及《China Daily》上刊发公告）。鉴于本公司与容桂信用社、捷

高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继续有效，本公司将《和解协议》中的权利一并转让给顺融

投资。董事会认为，《和解协议》权利的本次转让是作为《和解协议》继续有效的一项

安排，不构成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2、债权人名称：本公司 

3、债务人名称：顺德区捷高投资有限公司 

4、债权金额：合计约人民币 193,416,498.11 元。包括：(1)本公司享有对捷高投资

的债权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168,855,132.63 元； (2)截至本公告日，债权本金的利息约

为人民币 23,640,000 元（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本公告日止， 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人民币 921,365.48 元。 

5、期限：按照 2004 年 12 月 29 日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捷高公司

应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土地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但截止到本公告日，本公

司并未收到任何土地转让款项。 

6、债权发生原因：本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将本公司所拥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黎社区居委会外环路以东的 254,629.69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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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人民币 168,855,132.63 元的价格转让给捷高公司，但截止到目

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款项。 

7、2005 财政年度，本公司采用个别计提法对上述债权计提了人民币 84,427,566.32

元的减值准备。2006 财政年度，本公司没有增加计提对上述债权的减值准备。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交易双方：本公司（甲方），佛山市顺德区顺融投资有限公司（乙方） 

2、交易金额：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42 亿元。 

3、支付方式：协议签订后 2个工作日内，乙方将上述款项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注：本公司已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上述款项。 

4、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协议于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五、出售债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出售债权的依据和目的 

为争取本公司最大利益，加速资金周转，保证本公司于生产旺季的资金需求，鉴于

下述依据和目的，本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31 日与顺融投资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1）捷高公司 2005 年度财务报表显示捷高公司除拥有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黎

社区居委会外环路以东的 254,629.69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少量应收账款外，无其

他资产。截止到目前，本公司无法获得捷高公司包括 2006 年财务报表及其他反映公司资

产负债情况及支付能力的信息。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捷高公司除拥有位于佛山市顺德区

容桂高黎社区居委会外环路以东的 254,629.69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少量应收账

款外，无其他可执行资产。 

（2）虽然本公司已于 2006 年 8 月 1 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捷高

公司损害本公司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捷高公司偿还本息并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并且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的判决本公司胜诉。但根据捷高公司与容桂信

用社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签署的《抵押担保合同》，该标的土地已全部抵押给容桂信

用社，且已在容桂信用社的诉求下被法院全部查封、冻结。由于容桂信用社为该标的土

地的抵押权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公司此部分债权仍无法得到优先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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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上述（1）及（2）项因素，本公司没有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也没有作为

债权人向法院提出对捷高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8 日与容桂

信用社及捷高公司经友好协商签署了《和解协议》。但截止到目前，该土地使用权并未

有合适受让方，无法实现对该债权的有效回收； 

（4）本公司所处当地政府基于对当地的城市规划的统筹安排，同时秉承对本公司的

一贯支持，通过下属国有独资公司收购本公司所持捷高公司的债权； 

（5）如果《和解协议》三方参照本公司前期处理同地段 200 亩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

格处置该土地，则上述土地的总价值约为人民币 2.43 亿元，本公司能分得的款项约为人

民币 1.21 亿元。扣除相关税费后，实收金额将少于 1.21 亿元。本公司认为与顺融投资

协商的价格高于上述价格，有利于本公司的债权的回收，符合本公司的最大利益； 

（6）本公司的生产销售旺季即将到来，资金需求量巨大，而截止到目前，该土地使

用权的处置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尽快处置该债权将有利于尽快收回资金，为本公司生产

销售旺季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该债权转让交易是尽最大可能保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

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出售债权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上述债权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0.85 亿元，此次出售该

债权的最终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42 亿元，预计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本年度会计利润约人

民币 0.57 亿元。 

此次出售所得款项将根据实际需要用于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顺融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 

2、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6 月 12 日     


